
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关于在全市开展2024年度上半年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督检查的

通    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住建局、冀南新区城乡规划建设局、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城乡规划和建设管理局，各房地产开发企业：

为进一步规范我市房地产开发企业经营行为，加强房地产企业事中事后监管，根据《河北省房地产行业监督管理办法》、建设部《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、省住建厅《关于常态化开展住房城乡建设系统扫黑除恶斗争的通知》。按照年初《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4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实施方案》工作安排，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2024年度上半年全市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督检查工作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:

一、检查时间

2024年4月30日至6月30日。

二、检查范围及比例

对注册地在邯郸市行政区域内二级房地产开发企业，按照15%比例进行抽查。

三、检查内容 

（一）资质证书。

（二）法人营业执照（副本）。

（三）公司章程及股东会决议（自然人出资的，提供出资人身份证证明；法人出资的，提供法人单位营业执照）。

（四）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文件。

（五）聘用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证、身份证及缴纳社会养老保险凭证、花名册（提供社保账号及河北CA）。

（六）办公场所（自有房屋的，提供房屋所有权证；租赁房屋的，提供房屋租赁备案证、租赁合同及出租方产权证明）。

（七）经营业绩情况。

（八）住宅质量保证书、住宅使用说明书及执行情况报告。

以上检查资料复印件加盖公章，并按以上顺序装订成册（经营业绩材料按项目分类组卷）。资料原件在检查人员检查时提供。

四、检查步骤

（一）自查阶段（5月8日— 5月13日）。企业按照检查内容进行自查。

1．主城四区（丛台区、邯山区、复兴区、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）企业直接进行自查，并提供自查报告。

2.各县（市、区）住建局、冀南新区城乡规划建设局负责组织本辖区内企业开展自查工作，并提供自查报告。

（二）检查阶段（5月15日— 5月31日）。5月31日前，企业将检查资料的复印件及原件，报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业处。我局从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中随机抽取执法人员，组成检查组，对主城区和各县（市、区）企业上报资料进行检查，检查结果分为合格和不合格。

1.检查内容符合资质标准的，检查结果为合格。

2.检查内容未达到资质标准的，检查结果为不合格。

3.企业未在规定时间内按相关要求提供检查资料或提供虚假资料的，检查结果为不合格。

（三）限期整改阶段（6月1日— 6月30日）。对检查结果为不合格的企业，要求限期整改，企业整改完毕后，由检查人员重新核查，对仍未达到资质标准要求的，我局将上报省建设厅，由省建设厅依据《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作出处理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请各企业认真做好检查准备工作，按照检查要求提供有关资料，并对资料的真实性负责。

（二）各县（市、区）住建局要按照相关要求，认真组织开展好辖区内企业自检工作，切实加强企业监督管理。

（三）检查人员要严格遵守廉洁自律八项规定，禁止通过检查企业提出任何不正当要求，杜绝吃、拿、卡、要现象发生。

联 系 人：韩慧民    

联系电话：0310-3100125

附件：1.核定资质基本情况表

2.核定资质业绩情况统计表

3.扫黑除恶线索摸排表

                  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4月15日
附件1

核定资质基本情况表

	公司名称
	
	法定代表人
及联系电话
	

	公司地址
	
	
	

	抽查联系人
（被委托人）
	
	电话
	

	检查时间
	

	序号
	相关资料
	核查认定情况
	存在问题

	1
	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资质核查提交资料承诺书
	
	

	2
	①
	资质证书编号
	冀建房邯开字第第  号
	

	
	②
	资质等级
	
	

	
	③
	证书有效期
	
	

	
	④
	首次取得资质日期
	
	

	
	⑤
	公司成立日期
	
	

	3
	①
	企业法人营业执照
	
	

	4
	①
	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文件
	
	

	
	②
	专职专业技术经济管理人员数量
	
	

	
	
	其中：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人员
	
	

	
	③
	建筑、结构、房地产专业人员数量
	
	

	
	
	其中：中级以上职称人员
	
	

	
	④
	财务专业人员数量
	
	

	
	
	其中：持有会计资格证书财务人员
	
	

	
	⑤
	专职统计人员数量
	
	

	
	
	其中：中级以上职称人员
	
	

	序号
	相关资料
	核查认定情况
	存在问题

	5
	经营场所
	
	

	6
	①
	房地产开发项目一：（竣工口；在建口）
	
	

	
	
	房地产开发项目二：（竣工口；在建口）
	
	

	
	
	房地产开发项目三：（竣工口；在建口）
	
	

	
	②
	取得国有建设用地面积（㎡）
	
	

	
	③
	建设工程规划许可面积（㎡）
	
	

	
	④
	建筑工程施工许可面积（㎡）
	
	

	
	⑤
	累计房屋竣工面积（㎡）
	
	

	
	
	其中：近三年竣工面积（㎡）
	
	

	
	⑥
	上年房屋施工面积（㎡）
	
	

	
	⑦
	在建工程建设投资（万元）
	
	

	7
	项目手册和质量保证、使用说明书执行情况
	
	

	是否符合

资质等级条件
	
	处理建议
	

	具体问题
	2024年   月   日


检查人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检人（签字）

附件2
核定资质业绩情况统计表

企业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平方米

	项目名称
	土地证
	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
	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
	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

	
	面积
	核准日期
	面积
	核准日期
	面积
	核准日期
	面积
	核准日期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
附件3
2024年邯郸市房地产开发专项监督检查扫黑除恶

线索摸排表

	序号
	检查涉黑涉恶内容
	排查结果

	1
	是否有人(组织)强行要求缴纳相关费用敲诈勒索情况。
	无口；有口
(若有情况，另页说明)

	2
	是否有人(组织)垄断市场业务划分“地盘”,要求退出竞争或接受限定条件。
	无口；有口
(若有情况，另页说明)

	3
	是否有人(组织)在项目建设中强揽强包土石方、混凝土供应、附属设施工程、劳务分包和渣土运输等业务。
	无口；有口
(若有情况，另页说明)

	4
	是否有人(组织)在项目中强买强卖建材、强行租赁建筑机械装备、强装强卸、强迫供货或者接 受服务 。
	无口；有口
(若有情况，另页说明)

	5
	是否有人(组织)煽动闹事，阻挠正常建筑施工影响单位正常办 公秩序 。
	无口；有口
(若有情况，另页说明)

	6
	是否有人(组织)组织暴力讨薪、有组织的全体上访恶意讨薪情况 。
	无口；有口
(若有情况，另页说明)

	7
	是否知晓国家公职人员利用手中权利强行承接业务。
	无口；有口
(若有情况，另页说明)

	8
	是否有其他建设工程领域的涉黑涉恶问题
	无口；有口
(若有情况，另页说明)


自查单位：         自查负责人：         时间：



